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菲尼克斯亚太电

气（南京）有限

公司

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尼克

斯路 36号；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6号

联系人 张亦男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7715296487
zhangyinan@phoenixcontact.com.cn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 是□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

领域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及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子元件制造-新型通讯设备

用连接器及线缆组件（C3989）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

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4年3月13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3999.06tCO2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

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

1、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电

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经核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下：



2023年度经核查确认的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tCO2)

工业生产过程排

放（tCO2）

净购入使用的电

力排放量(tCO2)

净购入使用的热

力排放量(tCO2)
总排放量(tCO2)

2023 322.49 0 13676.56 0 13999.06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声明

受核查方的主营产品为电气连接器。经查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

录，受核查方的产品代码为 401999（其他电子元件），不在需要填报补充数据的产品范围

内，不需要填报补充数据表。

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核查组长 仓传辉 签名 日期 2024.3.15

核查组成员 赵庆洋

技术评审人 沈寰 签名 日期 2024.3.16

批准人 赵新兴 签名 日期 202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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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江苏欧福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菲尼

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

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

可信，是否符合《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

2）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是否满足《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3）根据《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

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受核查方 2023年度在企业法人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尼克斯路 36 号、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6号生产经营场所

内的《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净购入电力的二氧化

碳排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经审核确认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辖

区现场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尼克斯路 36号（总部基地）和南京市

江宁区秣周东路 6号（2号基地），并且无江苏省外排放源。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相关《核算指南》，以及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以及计量设

施所适用的国家及江苏省地方法规及标准。具体包括：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20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2022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主席令第十五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453号）

1.3.2 技术标准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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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3）《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

4）《能量系统分析技术导则》（GB/T 14909）

5）《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 173）

6）《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

7）《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GB/T 6422）

8）《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

9）《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

1.3.3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年修订版》

3）《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1年）

4）《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苏环办

[2022]87号）

5）《江苏省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查技术细则》

6）《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130号）

7） 《关于做好 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

8）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

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江苏欧福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

组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仓传辉 核查组组长 项目分工、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2 赵庆洋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3 沈寰 技术评审人 技术评审

4 赵新兴 技术复核人 技术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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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根据《中国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

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

经过文件评审，审核组识别出的现场评审的重点如下：

（1） 评审设施的边界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2） 评审数据收集程序与《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等相关标准要求是否保持一致；

（3） 检查检测设备，包括检查检测设备的精度及校准记录及观测设备的运行，评审

数据的检测频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4） 评审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获得

的相关数据是否以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5） 交叉核对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如燃料消耗量，电力结算发

票等。判断排放量的计算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是否准确，能否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情

况；

（6） 评审在确定二氧化碳排放时所作的计算和假设，复原、验算排放的计算，计算

结果是否正确；

（7） 评审企业建立的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收到了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2023 年二氧

化碳排放报告（终版）的相关证明材料。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提供的支持

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 年 3月 12日-13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

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

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现场核查访谈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2所示：

表 2-2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对象/职务 部门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4年
3月 12日

高雅/政府

事务专员
总裁办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管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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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卢军/经理 财务部

张亦男/经
理

EHS部

李壮/经理 FM&PS部（2
号基地）

翟润浩/经
理

FM&PS部（总

部基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4年 3月 15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江苏欧福尔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 2024年 3月 16日的修改意见，对

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后，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进

行检查，确保无误。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

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了受核查方名称、单位性质、所属行业领域、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等基本信息，具体见下表 3-1。

表 3-1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

有限公司
开业（成立）时间 2001年 10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30582428D

隶属关系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登记注册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法

人独资）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3989 是否碳交易企业 否

主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C3989） 联系人固定电话 025-52121888

法定代表人 顾建党 直报工作联系人 张亦男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 / 联系人手机号码 17715296487

法定代表人邮箱 / 联系人邮箱
zhangyinan@phoenixcon

tac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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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尼克斯路 36号；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6号

经营地址信息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尼克斯路 36号；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6号

3.1.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 组织管理结构图

受核查方 EHS部负责环保安全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及上报工作，FM&PS部负责

能耗数据的分析、整理归档、保存。

3.1.3 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为电气连接器，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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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电气连接器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1、注塑件生产过程

（1）配比干燥：

根据产品需要，选取阻燃级尼龙颗粒进行配比，进料采用自动进料，通过吸料方式进

入密闭的混料机中混合（不涉及粉末状原料）后管道输送至密闭的干燥机中，并在干燥机

中干燥（根据生产需求干燥温度范围为 80~120℃，干燥时间在 4~12小时不等），使用电

加热的脱湿干燥机，其原理是通过热风和原料接触，带走水分。

（2）注塑：

干燥后的阻燃级尼龙在注塑机中注塑成型，该过程使用电加热，温度约为 245-275℃，

并使用模温机（40-70℃）进行冷却。

（3）检验：

注塑成型的塑料件通过自动检测系统检测，产品合格率约 98%；注塑过程产生的不合

格品进入一般固废处理。

（4）粉碎：

注塑成型经检验后，注塑产生的料杆通过粉碎机粉碎后按一定比例重新回用，工序会

有废料、粉碎粉尘以及噪声产生。

2、金属件生产过程：

（1）机加工：

外购的铜材经冷镦、搓丝、清洗、退火、冲压等组合加工方式成型。该工序产生废边

角料，废乳化液以及废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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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验：

加工后的零件通过过程检验，对外观尺寸有缺陷的报废处理，该工序产生固废；

（3）电镀（外包）：

加工得到的金属部件外运至指定单位进行外协电镀加工。

3、电气连接器装配过程：

（1）线缆加工：

部分线缆产品需经激光打码、切线、焊接、封装，测试加工。

（2）电子产品加工：

部分电子产品使用处理好的电路板经镭雕、SMT(回流焊)或波峰焊接、点胶、装配、

老化、测试等工序进行加工。

（3）组装：

根据产品种类，将合格的塑料件、金属件、镀锡件（外购）等零部件或半成品进行组

装。

（4）标识打码

组装后的成品采用喷墨/移印/激光等方式进行标识打码。此过程产生油墨擦拭纸、废

有机溶液等废弃物。

（5）检验包装：

组装完成并检测合格后的产品进行包装，不合格的产品返回手工装配、焊接等工序进

行返修。

生产过程中报废的半成品和成品、包装、原辅材料等按废弃物管控流程进行处理。

3.1.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工业产值与产品产量》，受核查方产品、产值情况见表 3-3。

表 3-2 2023年度主营产品产量及产值统计表

主营产品 电气连接器

产量（件） 634502382

产值（万元） 174582.86

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所描述的企业基本情况信息与实际情况

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排放单位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报送的边界和排放源进行了评审，通过对比企业设备清单和现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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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时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及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发现

如下所述：

经核查组现场确认受核查企业燃烧的燃料是柴油（2023 年度未使用）、天然气；

受核查企业工业生产过程中无 C02直接排放；

受核查企业工业生产过程中无刻蚀工序和 CVD 腔室清洗工序，故没有 HFCS、PFCS、NF3、

SF6相关排放。

受核查企业不使用蒸汽，不存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故受核查企业排放源是燃料燃烧排放、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受核查方 2023 年期间的设施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如下：

表 3-3 企业主要生产设备表

排放源 排放设备 数量 规格型号 设备地理位置 备注

柴油燃烧

排放
柴油发电机 3 /

总部基地&2 号基

地发电机房

2023 年

度未使

用

天然气燃

烧排放

食堂燃气灶 2 /
总部基地食堂

2号基地食堂

1#锅炉 1
LSS00.7-0.7/95/7

0-Y.Q
1#锅炉房

2#锅炉 1
WNS1.4-0.7/95/70

-Y.Q
2#锅炉房

3#锅炉 1
LSS00.7-0.7/95/7

0-Y.Q
3#锅炉房

4#锅炉 1 GE615 4#锅炉房

净购入电

力
所有用电设备 / /

总部及 2号基地

所有生产车间

经过现场核查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报告的排放设施（源）与现场一致，核查机构对现场 100%进行了核查。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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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根据章节 3.2中对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及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核查，核查组查阅了相

关统计报表、财务凭证、原始抄表记录等，核查组对以下活动水平数据相关信息的符合性

进行了核查。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过程如下：

表 3-4 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核查

核查过程（1）

数据名称 天然气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食堂煤气灶、1#-4#锅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

点：
食堂、1#-4#锅炉房

确认数值 2023年：14.9153

单位 万Nm3

数据来源
《总部基地2023年度能源报表》&《2号基地2023年度水

电气能耗汇总》

监测方法 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定期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总部基地2023年度能源报表》&
《2号基地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进行核对，并抽取

了天然气购买发票进行交叉核对，发现《总部基地2023
年度能源报表》&《2号基地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

中的天然气使用量与发票中购买总量一致，核查组确认

采用2023年《总部基地2023年度能源报表》&《2号基地

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中的天然气使用量是合理的。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天然气数据真实、

可靠、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5 经核查确认的 2023年度净购入天然气（单位：m3）

1月 37271
2月 27972
3月 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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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517
5月 3972
6月 3841
7月 3087
8月 3258
9月 3244
10月 2660

11月 3903

12月 47976
合计（m3） 149152.6021

合计（万 Nm3） 14.9153

表 3-6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核查

核查过程（2）

数据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食堂煤气灶、1#-4#锅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

点：
食堂、1#-4#锅炉房

确认数值 2023年：389.310

单位 GJ/万Nm3

数据来源 《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核对《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低位发热值准确无误。

表 3-7 电力消耗量数据核查

核查过程（3）

数据名称 电力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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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设施 所有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

点：
各生产车间及办公后勤

确认数值 2023年：23981.3494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总部基地2023年度能源报表》&《2号基地2023年度水

电气能耗汇总》

监测方法 电度表计量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定期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总部基地2023年度能源报表》&
《2号基地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进行核对，并抽取

了电力购买发票进行交叉核对，发现《总部基地2023年
度能源报表》&《2号基地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中

的电力使用量与发票中购买总量基本一致，核查组确认

采用2023年《公司水电气用量明细表》中的电力使用量

是合理的。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天然气数据真实、

可靠、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8 经核查确认的 2023年度净购入电力（单位：kWh）

1月 1543785
2月 1940026
3月 1997555
4月 1819413
5月 1969645
6月 2117969
7月 2087719
8月 2250088
9月 2148937
10月 1576646
11月 2110158
12月 2419407

合计（kWh） 23981394
合计（MWh） 23981.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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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9 天然气排放因子核查

核查过程（1）

数据名称 天然气排放因子

确认数值 核查数据：

2023：0.055539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核查组确认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为15.30

tC/TJ，氧化率为99%，均为缺省值。天然气排放因子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天然气碳氧化率×44/12

监测方法 核对《中国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柴油排放因子取值准

确无误。

3.4.2.2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10 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核查过程（2）

数据名称 电力排放因子

确认数值
核查数据：

2023：0.5703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

0.5703tCO2/MWh》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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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取值准确无误。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通过对数据的验算，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

放量的计算可再现。排放报告中每个排放源的确认的结果如下:

表 3-11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类别 排放源
核查确认排

放量(tCO2)

确认的活动水

平数据

确认的排放

因子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322.49 5806.637GJ
0.055539

tCO2/GJ

工业过程排放 / / / /

净购入电热

购入电力 13676.56 23981.3494MWh
0.5703

tCO2/MWh

购入热力 / / /

合计 / 13999.06 / /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电气连接器生产企业，根据《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中补充数据表模板

的要求，受核查方的主营产品为电气连接器。经查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统计用产品分类

目录，受核查方的产品代码为 401999（其他电子元件），不在需要填报补充数据的产品范

围内，不需要填报补充数据表。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1）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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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4）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江苏欧福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确认：

1)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报告符合《中国电子

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2）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3999.06tCO2。

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322.49tCO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为 0.00tCO2，净购入电力排

放量为 13676.56tCO2，净购入热力排放量为 0.00tCO2。

如有以下问题请说明：

- 年度排放量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如适用）：无

-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无

- 其他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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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按照《核算指南》要求填报排放报告；

（2）受核查方应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等；

（3）受核查方应加强主要耗能设备的管理，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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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

1 营业执照

2 公司简介

3 组织机构图

4 能源管理制度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6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7 计量器具台账

8 计量仪表校验和检定报告

9 《总部基地 2023年度能源报表》

10 《2号基地 2023年度水电气能耗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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